
附件
2026年重点工作任务清单
	序号
	[bookmark: _GoBack]工作目标任务
	责任部门

	1
	严格执行耕地占补平衡，坚守耕地红线和永久基本农田保护面积，坚决遏制耕地“非农化”、严格管控“非粮化”。加强高标准农田建设。完成自治区保护性耕作、耕地深松和盐碱耕地综合利用任务。
	市农牧局、发展改革委、自然资源局、水利局，各旗县区人民政府

	2
	实施主要粮油作物大面积单产提升行动，粮食播种面积稳定在1700万亩以上，粮食生产能力稳定在130亿斤以上。
	市农牧局、发展改革委、自然资源局，市气象局，各旗县区人民政府

	3
	力争全市牲畜存栏量稳定在2200万头只，奶类总产量达80万吨以上（行业数据）。
	市农牧局、发展改革委，各旗县区人民政府

	4
	新建改造设施农业6.5万亩以上，全市设施农业综合占地面积稳定在200万亩以上。
	市农牧局、发展改革委、自然资源局，各旗县区人民政府

	5
	力争全市牛存栏量稳定在400万头，羊存栏量稳定在1450万只（行业数据）。
	市农牧局、发展改革委，各旗县区人民政府

	6
	结合国家及自治区级绿色高产高效项目，大力推广杂粮杂豆先进种植技术，稳步提升杂粮杂豆单产水平，稳定种植面积。
	市农牧局、发展改革委，各旗县区人民政府

	7
	全市制种面积稳定在22万亩以上，培育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农作物新品种15个。
	市农牧局、发展改革委、科技局，各旗县区人民政府

	8
	力争全市生猪存栏量稳定在400万头（行业数据）。
	市农牧局、发展改革委，各旗县区人民政府

	9
	推动科研机构与经营主体对接合作。力争获批自治区级科技计划项目10项左右，培育自治区级及以上创新平台1个。
	市农牧局、科技局，各旗县区人民政府

	10
	开展智慧农（牧）场分级评价。利用自治区农畜产品质量安全大数据智慧监管与服务平台开展巡查检查。加快推进“赤峰市畜牧业数据平台”建设。大力推广北斗导航等数字化技术在农业机械上的应用。
	市农牧局，市委网信办，市工业和信息化局、自然资源局，各旗县区人民政府

	11
	落实农机购置与应用补贴政策。全市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达到86.9%以上。
	市农牧局，各旗县区人民政府

	12
	新认定国家级农牧业产业化重点龙头企业1家、自治区级10家。
	市农牧局，各旗县区人民政府

	13
	启动实施农畜产品加工业倍增行动。加快推动中敖2万吨牛羊肉精深加工项目等项目竣工投产。
	市农牧局、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局、商务局、市场监管局，各旗县区人民政府

	14
	推动克什克腾旗经棚镇农产品批发市场、巴林左旗嘉源农贸市场完善功能，支持其打造成为赤峰北部具有较强枢纽集散能力和辐射带动能力的骨干农产品批发市场。
	市商务局、农牧局、发展改革委、交通运输局、市场监管局、供销合作社联合社，市邮政管理局，各旗县区人民政府

	15
	培育一批乡村旅游重点村和乡村特色民宿，推出乡村旅游精品线路。
	市文化和旅游局、农牧局、教育局、民政局、交通运输局，各旗县区人民政府

	16
	开展“昭乌达肉羊”、“赤峰番茄”生态原产地产品认证和“赤峰番茄”地理标志保护产品认证申报。开展区域公用品牌宣传。充分发挥“赤峰市优质农畜产品展示基地”作用，举办5场农畜产品品牌推介活动。
	市农牧局，市委宣传部，商务局、市场监管局，市农投集团，各旗县区人民政府

	17
	推进新型农牧业经营主体提质增效，加大对农牧民合作社、家庭农牧场的扶持力度，引导其开展规模化、标准化、专业化生产经营。
	市农牧局，各旗县区人民政府

	18
	全市现代农（牧）事综合服务中心达到50家，农业生产社会化服务面积达到650万亩以上。
	市农牧局、供销合作社联合社，各旗县区人民政府

	19
	争取资金加大超采区内用水户的监测计量能力，提升水资源节约集约利用水平。
	市水利局、农牧局、发展改革委，各旗县区人民政府

	20
	持续开展科学施肥和科学用药行动。健全农作物病虫害监测网络。实施秸秆综合利用和地膜科学使用回收等项目，全市秸秆综合利用率保持在90%以上，重点覆膜区域农膜回收率保持在85%以上，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率达到85%。
	市农牧局，各旗县区人民政府

	21
	持续加强农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农畜产品质量安全例行监测合格率保持在98%以上。
	市农牧局、市场监管局，各旗县区人民政府

	22
	全面落细落实国家、自治区及市委各项惠农惠牧政策举措，强化资金拨付全流程监管，确保补贴资金及时足额精准发放。
	市农牧局、财政局，各旗县区人民政府

	23
	通过以工代赈、土地流转、土地入股、订单种养、劳务输出、乡村旅游等多元路径，拓宽农牧民增收致富门路。
	市农牧局、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文化和旅游局、林草局，各旗县区人民政府



